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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5-165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市宜山路 1289 号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视频会议）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11 人、实到会董事 11 人。会

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陈玉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并达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集团
1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编制的本集团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为更好地促进本集团旗下具备一定细分行业平台能力的控股子公司企业管治水

平持续提升和稳健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同意授权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安特金”）管理层

或其授权人士启动复星安特金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前期筹划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论证、制订相关资产和业务的重组方案（如需）、制订和实

施股改方案、拟订上市方案并为此聘请相应中介机构等具体事宜。

1 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https://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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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拟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5-166）。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5 年 10 月 28 日），复星安特金分拆上市事宜尚处于前

期初步论证阶段（论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上市条件是否满足），因此尚无具

体方案，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方案将基于可行性论证结果进一步拟订，

并分别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复星安特金分拆上市事宜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本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对相关分拆上市方案的批准、完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及上市地相关监管机构的核准程序，以及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

的批准等。复星安特金分拆上市事宜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

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 2025 年日常关联/连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 2025 年前三季度实际发生情况以及第四季度相关需求预计更新，同意对

2025 年本集团部分日常关联/连交易的年度预计额作如下调整、2025 年日常关联/

连交易预计总额相应调整（以下简称“本次调整”）：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

连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

1-9 月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2025 年预计额
本次

调整额

调整

原因本次

调整前

本次

调整后

接受关联/

连方劳务

复星国际

有限公司

及/或其

联系人
注 1

会务服务及 IT 技术支持服

务；保险服务及保险经纪服

务；培训服务；商旅服务；

业务拓展等咨询服务； 基

金募集及管理等咨询服务；

物流及货运代理服务；经纪

服务、投资银行服务等证券

及金融服务等

5,914
注 2

7,000 9,000 2,000

业务

开展

需要

注 1：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复

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的联系人包括其直接或间接持股 30%及以上受控实体（但本集团除外）

以及其直接或间接持股 10%及以上的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述 30%和 10%均不包括通过本集团持股部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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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星国际直接或间接持股 10%及以上（不包括通过本集团持股部分）的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仅构成联交所《上

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定义下的关联方。

注 2：其中，2025 年 1 至 9月本集团接受复星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即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

关联方）服务的金额为人民币 5,516 万元（未经审计）。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调整相关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玉卿先生、关晓晖女士、王可心先

生、陈启宇先生及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调整2025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

2025-167）。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为提请审议补选董事及其他相关事项（如有），同意召集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安排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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